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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省政协十三届三次会议第L10号委员提案的答复 

董**委员： 

　　您在省政协第十三届三次会议上提出的《关于为孤独症青年建立照护体系的建议》收悉，经认真研究，现答复如下： 

　　 一、工作进展情况 

　　吉林省民政厅立足职能，积极开展精神障碍康复工作，2023年，联合省卫健委、省残联、省财政厅印发了《“精康融合行动”实施方案》（吉民发〔2023〕40号），在全省开展精神障碍社区康复服务融合行动，用3年左右时间，为精神障碍患者提供更加公平可及、系统连续的基本康复服务，基本形成布局健全合理、服务主体组成多元、形式方法多样灵活、转介衔接顺畅有序、管理机制专业规范的社区康复服务体系，为广泛开展奠定基础。 

　　第一年（2023年8月至2024年8月），围绕“服务覆盖年”建设目标，加快推进精神障碍社区康复服务主体培育，依托全国精神障碍社区康复服务转介信息平台，完善落实转介服务机制，精神障碍社区康复服务站点和康复对象档案数据比较完善。全省50%的县（市、区）开展精神障碍社区康复服务，登记康复对象接受规范服务率达30%以上。 

　　第二年（2024年9月至2025年9月），围绕“提质增效年”建设目标，丰富精神障碍社区康复服务形式，降低康复对象疾病复发率、致残率，提高康复对象生活自理能力、就业能力，增强康复对象及照料者接受专业服务的意识和意愿。全省65%的县（市、区）开展精神障碍社区康复服务，登记康复对象接受规范服务率达45%以上。 

　　第三年（2025年10月至2026年10月），围绕“长效机制建设年”建设目标，全省精神障碍社区康复服务体系持续完善，服务专业性、稳定性、可及性明显增强，社会舆论环境持续向好，社会歧视现象明显减少。全省80%县（市、区）开展精神障碍社区康复服务，登记康复对象接受规范服务率达60%以上。 

　　省民政厅累计下拨资金3000余万元，支持全省30个县（市、区）开展了精神障碍社区康复服务，服务各类患者1万余人。 

　　 二、下步工作打算 

　　您提出的关于“民政部门应建立专业的大龄孤独症特殊群体的托养机构。托养机构中可建立简单重复劳动的庇护工厂，实现重症的托养，轻症的进庇护工厂，同时鼓励与支持社会资本参与此托养机构的建设与发展，以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引导社会服务机构开展精神与智力残疾人日间托管与全程托养服务业务”的工作建议，比较接地气，符合工作实际，为全省开展精神障碍康复工作提供了遵循。目前，全省各级民政部门本着专业人干专业事的原则，采取购买专业社会组织，开展精神障碍患者生活技能训练、社会适应能力训练、职业康复等康复服务。白山市自2020年8月开始，面向社会开展孤独症康复救助服务工作，累计康复孤独症谱系障碍350余名，90%的患者在社会适应、认知理解、沟通交流、生活自理等方面有了显著提升。省民政厅虽然在残疾人康复工作中摸索出了一点经验，但还需通过精准施策等措施，为精神障碍患者提供更加公平可及、系统连续的基本康复服务。 

　　 一是推进实验区建设。推进延吉市精神障碍社区康复服务融合行动国家实验区建设工作，力争出成绩、出亮点，为我省乃至全国普遍开展康复服务提供经验。 

　　 二是提高全省覆盖率。多措施提高全省精神障碍社区康复服务融合行动全省覆盖率，力争2026年全省80%县（市、区）开展精神障碍社区康复服务，登记康复对象接受规范服务率达60%以上。 

　　 三是加大资金投入。2025年，计划争取中央福利彩票公益金2000万元，加大对精神障碍社区康复服务融合行动的投入。 

　　吉林省民政厅 

　　2025年6月17日 

